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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  
 

2 0 18 年 4 月 2 7 日  
 
 
總目 173－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分目 70 0 一般非經常開支  
項目 50 8 持續進修基金  
 
 

請各委員批准把總目 17 3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
務處」 項下持續進修基金的 6 2 億元非經常承擔額增
加 10 0 億元至 16 2 億元。  

 
 
問題  
 
 我 們 預 計 持 續 進 修 基 金 (下 稱 「 基 金 」 )的 尚 餘 可 用 承 擔 額 將 在
2 0 20  年前用盡，而且不足以配合實施基金優化措施。  
 
 
建議  
 
2 .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建議向基金注資 10 0 億元，作為一次過安排，
使基金能夠在未來一段時間繼續接受新申請和處理重新啟動帳戶持有

人的申請，並配合實施各項優化措施。  
 
 
理由  
 
基金檢討  
 
3 .  政府在 20 0 2 年 6 月成立基金，通過提供持續教育和培訓資助，鼓
勵本地勞動人口持續進修，以配合香港轉型至知識型經濟及應對日趨

全球化的經濟。過往的顧問研究結果均反映基金課程有助引起學員對

持續進修的興趣。為提升基金的運作，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轄

下的基金辦事處在 20 16 年 6 月委聘顧問進行基金檢討 (顧問研究 )。顧



FC R ( 2 01 8 -1 9) 5  第 2 頁  

問研究於 2 01 7 年 9 月完成，指出逾 8 0%  曾申領基金資助的受訪者認
同基金課程有助提升他們的知識和技能。整體來說，我們接受顧問的

建議。我們認為基金已達致建立持續進修的文化，並持續提升勞動人

口的整體競爭力。我們認為基金的目標，應邁向鼓勵香港居民透過持

續進修以豐富知識，進一步裝備自己，包括加強家庭和社會凝聚技巧

及文化修養，提升他們貢獻社會的工作能力和潛能，以助他們把握現

時和未來香港社會及經濟發展帶來的機遇。  
 
 
優化措施  
 
4 .  經考慮顧問研究的結果和建議，以及檢討期間從不同團體、立法

會人力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和公眾收集到的意見，我們擬議一系列
的優化措施。這些措施包括如財政司司長在 20 18 -1 9 年度《財政預算案》
中公布，包括提高基金的資助上限 (由現時每人 10 ,0 00 元增加至 20 ,0 00
元 1)、將申請人的年齡上限由 6 5 歲提高至 7 0 歲 2、擴大基金課程範疇至

所有在資歷名冊登記的合資格課程 3、就申領發還款項撤銷有效期 4 年
及最多四次的上限 4，以及加強對基金課程的質素保證監管 5。這些措施

將大大增加學員進修的選擇及靈活性、簡化行政安排、加強保障學員

的權益，而透過提高資助上限，更可進一步鼓勵市民持續進修，更好

地裝備自身以應對急劇轉變的職業、科技及社會經濟發展。  

                                                 
1 在實施 20,000 元這新的資助上限後，適用於第二筆 10,000 元資助的學員共付比率為

40%，而第一筆 10,000 元資助的共付比率則維持不變 (即 20%)。  

2 合資格的申請人數增加約 390 000 人。  

3 雖然不包括大學資助委員會資助的課程和僱員再培訓局提供的課程，但擴大課程範疇
後將令合資格基金課程由現時約 7 800 項增至最少約 11 800 項。  

4  目前申請人須於開立帳戶後四年的有效期內完成相關基金課程，並只可在期內申領資
助最多四次。  

5 過 去 未 有 於 資 歷 名 冊 登 記 的 基 金 課 程 須 在 四 年 過 渡 期 內 取 得 資 歷 名 冊 登 記 ， 方
可 繼 續 維 持 基 金 課 程 資 格 。 所 有 基 金 課 程 續 期 時 亦 將 受 更 嚴 格 的 文 件 審 核 制 度

規 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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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因應建議將資助上限倍增至 2 0 , 00 0 元，我們建議，作為一次過的
酌情安排，容許所有已結束的帳戶 6重新啟動，讓帳戶持有人可使用原

有的 10 ,0 00 元資助的結餘 (如有 )，以及受惠於新增的 10 ,0 00 元資助。
截至 20 1 7 年 1 2 月底，已結束的基金帳戶的總數為 68 0  0 0 0 個，當中超
過一半 (或約 39 5  00 0 個 )尚未用畢每人 10 ,0 0 0 元的資助。這些已結束帳
戶涉及的未用畢資助總額約為 27 . 6 億元。  
 

附件1 6 .  上文第 4 及第 5 段所述的優化措施的詳情載於附件 1。  
 
 
增加撥款的需要  
 
7 .  基金自 2002 年成立至今共獲撥款 62 億元 (詳見下文第 14 段 )。截至
2017 年 12 月底，基金的總承擔額約為 52 億元 7，而可用承擔額尚餘約

10 億元。即使不實施任何優化措施，基金的尚餘可用承擔額將於 20 20
年前用盡。  
 
8 .  為實施上文第 4 及 5 段所述的優化措施，並使基金能持續運作，
財政司司長在 2 0 1 8 -1 9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建議在 2 0 1 7 - 1 8 年度
《財政預算案》公布的 15 億元注資以外，向基金再注資 85 億元。共
1 0 0  億元的注資令基金能夠在未來一段時間接受新申請，並同時為基
金產生餘裕，作為一次過的安排，接受重啟已結束帳戶持有人的申請。

基金得到建議的注資後，預計可繼續運作至 2 0 2 6 年年中，並將惠及
共約 6 1 0  0 0 0 名學員 8。  
 

                                                 
 

6 在現行制度下，如申請人用畢 10,000 元資助，或已申領共 4 次資助，或其帳戶的 4 年
有效期已屆滿或已超出年齡上限，其基金帳戶即告結束。  

7 包括約 44 億元已向學員發還的資助和行政成本，以及預留 8 億元予已開戶但在 4 年
有效期內仍未申領發還款額的學員。  

8 估算的 610 000 名學員包括－ (a)  150 000 名現時有效基金帳戶的持有人；(b)已結束帳
戶中 15% 會 重新啟 動帳戶並申 請資助 的 帳戶持有人 ，即  100 000 名學員 ；以及
(c)  360 000 名在優化措施實施後會開立新帳戶的學員 (即每年約 52 500 名，比現時數
字增加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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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財政的影響  
 
9 .  如建議獲委員 批准，基金的尚 餘可用承擔額將由 1 0 億元 (截至
2 0 17  年 1 2 月底 )增至 11 0 億元，用以支付發還予合資格申請人修讀基
金課程的資助及基金的行政費用，使用情況如下－  
 

 (百萬元 )  

( a )  向合資格申請人發還的資助  1 0 ,6 80  

( b )  行政開支 (包括基金辦事處的員工開
支、辦公地方及其他運作開支 )  

3 2 0  

總計  1 1 ,0 00  

 
1 0 .  在行政開支方面，基金辦事處負責處理基金的資助申請和發還款
項予合資格的申請人。為配合推行相關優化措施及處理大量的申請，

所需的行政開支平均約為每年 3 , 700 萬元 9，當中包括預計由 20 19 -2 0
年度起需要額外員工 10每年所涉的開支。  
 

 
 
 
附件2 

1 1 .  基金的實際現金流量及使用年限，須視乎合資格申請人因應優化措
施而申領資助的速度及申領的資助金額。為規劃和制訂預算，估計現金

流量需求載於附件 2。我們已在 20 1 8 -1 9 年度預算草案中預留足夠撥
款，並會在未來有關財政年度的預算草案中預留所需款項，以應付有關

需求。  
 

                                                 
9 行政開支包括增聘人手以處理大量的申請 (即 現時有效的基金帳戶、重啟的基金帳戶
及新開立的帳戶 )及管理所有基金帳戶、為新增人手提供辦公地方所需的開支及其他
日常運作的開支。  

10 為方便處理大量的申請 (即現時有效的基金帳戶、重啟的基金帳戶及新開立的帳戶 )及
管理所有基金帳戶，基金辦事處估計由 2019-20 年度起需要額外人手，令人手增至 100
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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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措施實施時間表  
 
1 2 .  各項優化措施，包括增加資助上限至 2 0 , 00 0 元、調整共付比率，
以及重新啟動已結束帳戶及其未動用結餘，並非基金辦事處原有系統

可處理的現有功能，基金辦事處須檢視及大幅修改運作流程和電腦系

統，以應付重啟、轉換及核實約 68 0  0 0 0 個已結束帳戶的數據，以及持
續管理及有系統地檢索所有 (包括重啟的、現時生效的及新開立的 )帳戶
的資料 11。我們預期在注資建議獲得批准後，所有優化措施 (包括新的
資助上限、重新啟動已結束帳戶及結餘 )將由 20 19 年 4 月 1 日起實施，
並適用於在當日或以後開課的基金課程。  
 
 
公眾諮詢  
 
1 3 .  我們已先後在 20 17 年 1 1 月 2 1 日及 2 0 18 年 3 月 2 0 日就基金優化
措施及注資建議諮詢事務委員會，委員支持把撥款建議提交財務委員

會 (下稱「財委會」 )審批。我們亦已就事務委員會對優化措施提出的其
他意見及通過的 2 項動議，另行作出回應。  
 
 
背景  
 
1 4 .  財 委 會 在 20 02  年  4  月 通 過 撥 款  5 0  億 元 成 立 基 金 ( 請 參 閱
FC R( 20 02 -0 3 ) 6 號文件 )，並在 20 0 9 年 7 月通過撥款 12 億元增加基金
的承擔額 (請參閱 FC R( 20 09 -1 0 )3 5 號文件 )，因此基金現時的核准承擔
額為 6 2 億元。  

                                                 
11 更新電腦系統的開支，已納入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的綜合學生資助系統開發計
劃中。該計劃在 2010 年 4 月向財務委員會申請批准撥款，詳情載於 FCR(2010-11)4 號
文件。換言之，更新有關的電腦系統並不涉及額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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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  目前，年齡介乎 18 至 6 5 歲的香港居民，不論其教育程度、就業
及經濟狀況，在修畢基金登記課程後，可向基金申請發還 80%  的學費，
每名申請人可獲發還的資助上限為 10 , 000 元。申請人可向基金辦事處
申領發還款項最多 4 次，並須在與該辦事處開立帳戶當日起計 4 年內
就修畢的課程提出申領。屬於 8 個指定範疇 (即商業服務、金融服務業、
物流業、旅遊業、創意工業、設計、語文，以及工作間的人際及個人

才能 )的培訓課程及在資歷架構下的「能力標準說明」為本課程，在通
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的評核和經勞工及福利局批准後，可以

登記成為基金的可獲發還款項課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勞工及福利局  
2 0 18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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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進修基金擬實施的優化措施  
 
 
 我們擬為持續進修基金 (下稱「基金」 )實施下列的優化措施：  
 

( a )  提高資助上限及調整共付比率；  
 
( b )  放寬基金申請人的年齡上限由 6 5 歲至 7 0 歲，以推動積極樂

頤年；  
 
( c )  擴大基金課程的範疇，以更好地切合不斷轉變的社會及職業

需要，以及香港的長遠發展；  
 
( d )  為基金申請人提供更大的靈活性，包括撤銷對申領發還款項

的有效期及次數上限的限制，並簡化其他行政安排；以及  
 
( e )  加強對基金課程的質素保證及保障基金申請人的措施。  
 

 
附錄 基金現行安排與擬實施的優化措施比較的一覽表載於附錄。  

 
( a )  提高資助上限及調整共付比率  
 
2 .  財政司司長在 20 18 -1 9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宣布，建議將基金資
助上限由現時每名申請人 10 ,0 0 0 元增加至 20 ,0 0 0 元，期望藉此進一步
鼓勵市民持續進修，更好地裝備自身以應對急劇轉變的職業、科技及

社會經濟發展。與此同時，因應建議將資助上限倍增至 20 ,0 00  元，我
們將容許所有已結束的帳戶重新啟動，作為一次過的酌情安排。換言

之，過去已用畢 10 , 000 元資助的申請人，可重啟帳戶以受惠於新增的
1 0 ,0 00 元資助；而尚未用畢 10 ,0 0 0 元資助的申請人，則可重啟帳戶並
使用原有的 1 0 , 000 元資助的結餘，再加上新增的第二筆 1 0 , 00 0 元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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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根據現行安排，學員修畢基金課程後可申領發還課程費用的 80%，
資助上限為 10 ,0 00 元。換言之，以學員須共付課程費用的 20%  計算，
報讀收費 12 ,5 0 0 元的課程可全取 10 , 00 0 元資助。我們留意到基金推出
初期，有一些培訓機構的課程費用即時提升至約 12 ,5 00 元，追貼基金
設 置 的 資 助 上 限 ， 惟 課 程 內 容 未 見 重 大 改 動 。 而 在 目 前 ， 學 費 在

1 2 ,5 00  元 以 下 的 課 程 ， 約 佔 所 有 基 金 課 程 的  78%。 故 此 ， 在 實 施
2 0 ,0 00  元這新的資助上限後，為避免新增的資助帶來類似的情況，我
們建議把第二筆 10 , 000 元資助的學員共付比率増加至 4 0%，而第一筆
1 0 ,0 00  元資助的共付比率則維持不變 (即 20% )。  
 
 
( b )  年齡限制  
 
4 .  基金申請人的年齡上限將由 65 歲提升至 70 歲 1。根據顧問研究結

果，持份者一般認為現時 6 5 歲的年齡上限太低，並建議放寬限制至
7 0  歲。 2 01 5 年 1 月公布的《人口政策－策略與措施》報告指出，政府
的政策目標是「建設友待長者的環境、推廣積極樂頤年，並善用長者

組群的寶貴資源」。政府已接納的《安老服務計劃方案》亦建議提供

機會鼓勵長者發揮所長，推廣積極的生活模式，並鼓勵他們積極參與

社區；為長者提供更多支援以參與持續學習，並推廣其他學習活動，

例如放寬基金的年齡限制。放寬年齡限制符合上述目標和建議。粗略

估計，在年齡上限放寬至 7 0 歲後，合資格申請基金資助的人數將增加
約 39 0  00 0 人。  
 

                                                 
1 現時基金申請人的年齡資格為 18 至 65 歲。鑑於不少年齡介乎 60 至 65 歲的人士仍屬
於勞動人口，自 2007 年 9 月起，年齡上限由 60 歲放寬至 6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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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基金課程範疇  
 
5 .  基金課程範疇將由現時的 8 個指定範疇 2和資歷架構下的《能力標

準說明》為本 (下稱「能力為本」 )課程 3，擴大至所有在資歷名冊登記

的合資格課程 4。資歷架構就學術、職專及持續教育界別適用的資歷制

訂清晰而客觀的標準，其要旨為推動終身學習，以持續提升本港勞動

人口的質素、專業水平及競爭力。所有在資歷架構獲認可並在資歷名

冊登記的學術及職業課程 (即培訓課程 )，不論所屬行業或範疇，均由具
自行評審資格的大學提供或獲得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 (下稱「評
審局」)評審。基金將不再設有指定課程範疇。不同領域或技能的課程，
只要已在資歷名冊登記 5，均可以登記成為基金課程。除現有的 7  80 0  項
已登記的基金課程外，將有額外約 4  00 0 項現時在資歷名冊登記的課程
符合登記成為基金課程的資格 (即合資格的基金課程數目將增加至最少
1 1  80 0  項 )。這基本上可涵蓋持份者建議的所有課程範疇。擴大課程範
疇不單大大增加學員的選擇，亦可為舉辦基金課程的培訓機構提供誘

因，按社會及學員不斷轉變的需要而更新基金課程的內容。這亦有助

增進市民及各行業對資歷名冊的認知和認可。  
 

                                                 
2 8 個指定範疇為－商業服務、金融服務業、物流業、旅遊業、創意工業、設計、語文
和工作間的人際及個人才能。  

3 目前可於資歷名冊下登記為「能力為本」課程的行業／界別共有 20 個，分別為－汽
車業、銀行業、美容業、美髮業、餐飲業、機電業、安老服務業、進出口業、資訊科

技及通訊業、保險業、珠寶業、物流業、製造科技業 (模具、金屬及塑膠 )、印刷及出
版業、物業管理業、零售業、保安服務業、檢測和認證業、鐘錶業及人力資源管理。 

4 不包括獲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課程和僱員再培訓局提供的課程。  

5 資歷名冊下登記課程包括－ (a)資歷架構下制定的《通用 (基礎 )能力說明》為本 (下稱「通
用能力為本」 )課程，該說明列出資歷架構級別一至四級的基礎能力，涵蓋四種通用
技能：英語、中文 (包括粵語及普通話 )、資訊科技及運算； (b)「能力為本課程」 (已包
含基金課程之下 )；(c)所有並非「能力為本」或「通用能力為本」課程，當中分為 14 個
學習及培訓範疇： ( i)建築及城市規劃； ( i i )藝術、設計、表演藝術； ( i i i )商業及管理；
( iv)電腦科學及資訊科技； (v)教育； (vi)工程及科技； (vi i)人文科學； (vi i i )語言及相關
科目；( ix)法律；(x)大眾傳媒及傳播、新聞及公共關係；(xi)醫學、牙醫學及健康科學；
(xi i)理學科； (xi i i )服務 (例如家居服務、安老服務、酒店及旅遊等 )； (xiv)社會科學 (例
如保安及紀律部隊研究、社會服務等 )。  



FC R ( 2 01 8 -1 9) 5 附件 1  第 4 頁  

 

( d )  申領有效期、次數上限及其他行政安排  
 
6 .  目前，每名基金帳戶持有人在 4 年有效期內，或在達到年齡上限
前 (以較早者為準 ) 6，可申領發還款項最多 4 次。我們將撤銷申領次數
及有效期的限制。舉例來說，在現行安排下，現年 60 歲的基金申請人
需在開立帳戶當日起計 4 年內就選讀的基金課程申領發還款項最多
4  次，以用盡 1 0 , 00 0 元資助，並必須於年滿 6 5 歲前完成。放寬措施落
實後，新申請人於 6 0 歲時成功開立基金帳戶，並修畢第一項基金課程
後，可選擇隨時遞交多於 4 次發還款項申請，直至年滿 7 0 歲，或用畢
2 0 ,0 00  元資助為止 (以較早者為準 )。新措施為申請人提供更大靈活性，
切合自身學習需要，有助達致鼓勵持續學習的政策目標。  
 
7 .  我們亦將放寬現行申請程序的規定，容許申請人在修畢第一項基

金課程後，一併遞交開戶及第一次申領發還款項的申請 7。這將免除現

時申請人須在開課前遞交申請的規定。此舉將簡化申請流程，減少申

請人遞交申請的次數。  
 
 
( e )  基金課程的質素保證及保障基金申請人的措施  
 
8 .  自 20 0 8 年資歷架構及資歷名冊推出以來，所有申請登記為基金課
程的新課程，均須獲資歷架構認可及在資歷名冊登記。為進一步提升

基金課程的質素，我們將加强質素保證，要求在 2 00 8 年資歷架構推出
前登記，並由本地非自行評審培訓機構營辦的約 1  80 0 項基金課程，必
須在 4 年的過渡期內通過評審，以在資歷名冊下取得登記，方可繼續
登記為基金課程。我們亦將就每項基金課程的登記施加 4 年的有效期，
或直至其在資歷名冊的登記屆滿為止 (以時期較短者為準 )。培訓機構在
辦理續期申請時，亦須通過更嚴格的文件審核制度。為更有效遏止不

遵從基金條款及條件的行為，除發出警告信及取消登記的現有規管措

施外，我們將引入「受觀察名單」制度，記錄屢次或嚴重違反基金條

款及條件的培訓機構，並在基金網頁公布。此外，培訓機構亦須設立

恆常渠道，供學員就相關基金課程表達意見。  

                                                 
6 2007 年前，基金帳戶持有人在 2 年有效期內或已屆年齡上限前，可申領發還款項最多

2 次。 2007 年推行了優化措施，延長申領期限至 4 年，而可申領發還款項次數亦增至
4 次，每次可就超過 1 項基金課程申領發還款項。  

7 為確保優化措施實施後，能有效處理大量的申領發還款項的申請及更好地管理大量基
金帳戶，申請人必須在修畢 1 項基金課程後的 1 年內遞交申領發還款項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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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落實這些優化措施後，所有基金課程都將受到嚴謹的評審，確保

課程質素獲得保證 8。所有在資歷名冊登記的課程，均會由適當的評審

當局 (即評審局或具自行評審資格的大學 )提供質素保證。這些課程的主
要特點為可頒授資歷、設有正式評估，及／或根據資歷名冊的《資歷

級別通用指標》 9評級。我們會諮詢評審局，制訂時間表和方式，以協

助有關培訓機構為其課程接受評審，並推出「受觀察名單」。此外，

資歷架構基金下的學術評審資助計劃為舉辦自資課程的培訓機構提供

部分或全數評審資助，可供提供基金課程的培訓機構申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培訓機構及相關課程須通過評審局進行的質素保證程序，方可在資歷名冊下登記。有
關程序一般包括「初步評估」、「課程評審」、「學科範圍評審」及「定期覆審」。

培訓機構如欲為其課程取得認可，須提交證明 (透過遞交相關的證明文件及現場視
察 )，以顯示其課程符合「質素保證程序」中所訂明的標準。  

9 在資歷架構的 7 級資歷框架下，課程／資歷的「資歷級別」乃按照《資歷級別通用指
標》釐定。《資歷級別通用指標》說明各個級別所應達至的成效標準。  



FC R ( 2 01 8 -1 9) 5 附件 1 附錄  

持續進修基金的現行安排  
與所有擬實施的優化措施的比較  

 
所有擬實施的優化措施，將一律應用於新開立的、現時有效的及已結

束的帳戶。優化措施只適用於實施日期或以後開課的持續進修基金 (下
稱「基金」 )課程。學員報讀實施日期前開課的基金課程，仍按照現行
安排。  
 

現行安排  擬實施的優化措施  

(a)  資助上限  

−  每名申請人 10,000 元  −  每名申請人 20,000 元  

(b)  學員的共付比率  

−  課程費用的 20%  − 課程費用的 20%(適用於第一筆
10,000 元 )；以及  

− 課程費用的 40%(適用於第二筆
10,000 元 )  

(c)  現時已結束的基金帳戶  

−  個別基金帳戶結束當日起失效  − 將獲重新啟動  

− 可重新申請未使用的結餘，學員

的共付比率為 20% 

− 將獲增加 10,000 元資助，學員
的共付比率為 40% 

(d)  年齡限制   

−  18 歲至 65 歲  −  18 歲至 70 歲  

(e)  基金課程範疇  

− 在基金 8 個指定範疇之內；  

−  資歷名冊下登記的《能力標準說

明》為本 (下稱「能力為本」 )課
程  

−  所有在資歷名冊下登記的合資

格課程  1，包括「能力為本」課

程、《通用 (基礎 )能力說明》為
本 (下稱「通用能力為本」 )課
程；以及分屬 14 個學習及培訓
範疇的非「能力為本」／「通用

能力為本」課程  

                                                 
1  不包括獲大學資助委員會資助的課程和由僱員再培訓局提供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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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安排  擬實施的優化措施  

(f)  申領有效期、次數上限及其他行政安排  

(i )  基金帳戶的有效期  
−  自開立基金帳戶起 4 年內  

 
− 不設有效期  

(i i )  向基金遞交申領申請的次數上限  
−  申領 4 次  

 
− 不設限制  

(i i i )  申請程序  
−  申請人須在第一項報讀的基金課

程開課前遞交開戶申請   

 
− 申請人可於成功修畢第一項基

金課程後，一併遞交開戶申請及

第一次申領發還費用的申請  2  

(g)  基金課程的質素保證及保障基金申請人的措施   

(i )  基金課程在資歷名冊下登記  
−  2008 年 5 月前未有此項要求  
−  自 2008 年 5 月起，所有新的基金

課程必須已在資歷名冊下登記  

 
− 所有新的基金課程必須已在資

歷名冊下登記  
− 2008 年 5 月前登記的基金課程

須在為期 4 年的過渡期內在資
歷名冊下登記  

(i i )  基金課程登記的有效期  
−  在資歷名冊下登記而設有登記有

效期的課程，基金登記有效期會

於其在資歷名冊下的登記有效期

終止當天屆滿  
− 其他基金課程不設基金登記有效

期  

 

 
− 所有基金課程將設有為期 4 年

的登記有效期，或直至其在資歷

名冊下登記的有效期屆滿為止

(以較短時期者為準 )  
− 課程續期程序將實施更嚴格的

文件審核制度   

(i i i )  遏止不遵從基金條款及條件的行
為  

− 就違反基金條款及條件發出警告

信  
− 就嚴重違規情況，會取消有關課

程的登記，或將個案轉交執法機

關展開正式調查  

 
 
− 在現行規管措施以外，制訂「受

觀察名單」，記錄屢次／嚴重違

反 基 金 條 款 及 條 件 的 培 訓 機

構，並在基金網頁公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為確保這優化措施實施後，能有效處理大量的申領發還款項的申請及更好地管理大量
基金帳戶，申請人必須在修畢 1 項基金課程後的 1 年內遞交申領發還款項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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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進修基金的估計現金流量需求  
 
 

 財政年度 (百萬元 )  

 2018-19  2019-20  2020-21  2021-22  2022-23  2023-24
及其後  

總計  

向合資格申

請人發還的

資助  

177 1,030 1,530 1,248 1,190 5,505 10,680 

行政開支  25 34 44 39 36 142 320 

總計  202 1,064 1,574 1,287 1,226 5,647 11,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